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

加强矿山企业反“三违”工作的通知

矿安〔2026〕63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矿山安全监管部

门，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各省级局：

今年以来，矿山企业“三违”行为（违章指挥、违章作

业、违反劳动纪律）明显抬头，造成的生产安全事故多发频

发，严重影响安全生产大局。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防范遏

制因“三违”行为引发的零星事故，有效降低矿山生产安全

事故总量，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健全制度体系，夯实反“三违”工作基础

“三违”现象看似是个体行为，实则是制度不彰的集中

体现。各级矿山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要督促矿山企业结合生产

系统、作业环节及岗位风险特点，建立健全覆盖全员的反“三

违”管理制度，实现标准清晰、考核刚性、帮教闭环。

（一）明确分级认定标准。督促矿山企业针对违章指挥、

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三类行为，分别列出具体表现情形

清单，按风险程度和后果严重性划分为一般、严重、特别严

重三种级别，分别制定对应的基本防范措施，并传达至包括



外委施工队伍在内的所有从业人员，做到人人皆知、事事清

楚、个个遵守，确保“三违”行为预防、查处、治理有据可

依。

（二）健全刚性考核机制。督促矿山企业结合“三违”

分级划分情形，制定差异化、可量化、能操作的监督考核办

法，明确监督主体、考核流程、奖惩标准，并严格兑现。建

立完善监督考核结果公示制度，在班前会场所、人员入井（坑）

口等显著位置，定期公示“三违”查处情形及考核结果，形

成“查处一起、警示一批、教育一片”的震慑效应。

（三）强化“三违”教育培训。督促矿山企业把反“三

违”作为各类教育培训的首要任务，通过专题讲座、实训操

作、案例警示、现身说法等形式多样的方法，将“三违”行

为界定标准、危害、后果，以及反“三违”管理制度和处置

惩戒规定等纳入从业人员常态化培训内容，提升全员反“三

违”的意识和能力，教育引导和严格督促从业人员自觉抵制、

自觉杜绝“三违”行为。

（四）构建闭环管理流程。督促矿山企业建立实行“三

违”行为“预防—发现—查处—分析—帮教—回访”闭环管

理机制，并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定和本企业相关制度要求。

对严重“三违”人员，应当接受停岗学习、家属帮教、返岗

承诺等警示教育活动后，方可返岗。



（五）强化动态分析研判。督促矿山企业建立“三违”

行为台账，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定期开展“三违”行为成因

分析，结合高频、典型、隐性“三违”行为原因剖析，及时

修订完善操作规程、制度规范和管控措施，实现制度、措施、

流程动态更新。对“反复违章、多次工伤”的重点人员实行

“黑名单”制度，实施重点教育、重点管控。

二、紧盯管理环节，严控“违章指挥”行为

“三违”行为表现在现场，根子在领导。各级矿山安全

监管监察部门要督促矿山企业决策层、管理层充分发挥示范

带头作用，“斩断”违章指挥的链条。

（一）合理下达生产计划和工作任务。督促矿山企业结

合采掘布局、灾害情况等，科学制定产量、进尺计划，合理

安排工作任务。严禁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下达生产经营

指标，严禁强令冒险作业、简化作业流程、擅自变更工艺参

数、压缩合理工期、安排无证和未经培训人员上岗操作。明

确赋予并有效保障从业人员“拒绝违章指挥权”，对管理人

员的违章指令，员工有权拒绝执行并越级报告，对报告属实

的从业人员，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严禁打击报复。

（二）常态化现场排查“三违”行为。督促矿山企业将

反“三违”检查纳入事故隐患排查重要内容，主要负责人和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经常深入生产一线和作业现场，排查事故

隐患，整治“三违”行为。严格执行矿领导入井（坑）带班

规定，带班矿领导应当将检查各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违章指

挥行为作为重点内容，并在交接班记录簿中单独列明排查情

况。

（三）加强对重点人员的管理。督促矿山企业主要负责

人切实履行反“三违”第一责任人责任，以及其他班子成员

职责范围反“三违”具体责任人责任，充分发挥“关键少数”

的示范带动作用，并重点加强对易出现违章指挥的区队长、

班组长和生产、掘进、机电运输等专业各级管理人员的教育、

管理和监督。坚持“谁指挥、谁负责”的原则，对查实的违

章指挥行为，一律依法依规严肃追究责任。

三、规范操作标准，严防“违章作业”行为

违章作业是事故发生的最直接原因，始终是反“三违”

的重中之重。各级矿山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要督促矿山企业加

强作业流程编制、岗前培训、现场管理和现场操作等环节的

管控。

（一）健全岗位标准作业流程。督促矿山企业实行岗位

清单“明白卡”做法，明确各岗位操作流程、操作标准、注

意事项及风险清单等内容，将安全生产作业流程标准和工作



要求落实到岗、具体到人，推动从业人员养成在岗按流程标

准化作业的习惯。

（二）规范作业前教育培训。督促矿山企业加强从业人

员技能提升培训，确保全员掌握岗位操作技能。严格落实班

前会制度，布置当班生产作业任务时，同时强调本班安全注

意事项；借鉴山西省“黑色三分钟、生死一瞬间”安全警示

教育做法，开展班前案例警示教育，做到安全注意事项不讲

明不上岗、岗位责任不明确不上岗、警示教育不到位不上岗。

（三）严格现场安全管理。督促矿山企业组织从业人员

现场作业前对岗位作业环境、安全设施及生产系统进行安全

检查确认，及时排查现场动态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未消除前

不得开展作业。现场作业过程中，严格落实岗位标准作业流

程，坚持正规循环作业和正规操作。鼓励矿山企业推行高风

险作业“手指口述”安全确认操作法，建立健全“手指口述”

标准化操作流程，引导从业人员将按章操作的安全要求内化

为工作习惯和行为规范。

（四）强化科技赋能。全面推进“无视频不作业”，在

采掘工作面、主要运输系统、爆破及维修作业点等区域安装

高清视频监控。积极推广应用 AI 智能反“三违”技术，实

现对违规进入危险区域、违规操作、不戴安全帽、空岗睡岗

等违章行为的自动抓拍、实时报警。



四、强化行为约束，严防“违反劳动纪律”行为

违反劳动纪律不仅侵害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也破坏矿

山企业的安全生产秩序。各级矿山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要在督

促矿山企业严格落实法律法规、规章标准相关规定的同时，

重点强化对以下内容的监督检查执法。

（一）严格入井前检身。地下矿山所有人员入井前必须

在井口接受检身，确保每名人员佩戴安全帽、随身携带自救

器、标识卡和矿灯等防护用品，严禁穿化纤衣服和佩戴非防

静电手套、胶鞋，严禁携带烟草和点火物品，入井前严禁饮

酒。

（二）严格执行限员规定。督促煤矿企业严格落实《煤

矿单班入井（坑）作业人数限员规定》要求，单班入井人数、

采掘工作面作业人数不得超过限员规定，在井口、主要作业

区域设置电子显示屏或牌板，实时显示各区域人数。

（三）严禁非法转包、分包。矿山井下不得使用劳务派

遣工，严禁违规将采掘工作面或者井巷维修作业作为独立工

程对外承包，严禁违规以劳务派遣、分包名义将井下工程转

包给其他单位或个人。

各级矿山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要坚持执法与服务、惩戒与

教育相结合，把矿山企业反“三违”工作作为检查执法的必



查内容，指导督促矿山企业将反“三违”管理各项要求坚持

不懈落到实处。对工作落实不力、流于形式甚至弄虚作假的

矿山企业，要依法依规严肃问责。

请各省级矿山安全监管部门立即将本通知要求传达至

市、县级矿山安全监管部门及辖区各矿山企业。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

2026 年 4 月 29日


